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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關
勳
和 

一
關
崇
華

趙
燮
初

3

加
拿
大
倉
可A
斤
 

&

雲
高
華
箭/
4
啟
 

中
華
民
國
三
十
六
年
職
員
表 

執
行
委
員
開
耀
崇 

劉
煥
堯 

張
培
遇％ 

趙
燮
初 
關
祟
穎 
趙
卓
新 

.劉
松
富 

劉
繼
容 

關
若
愚 

裁
明
益 

劉
帝
雄 

張
秋
成 

關
崇
貯 
，張
餘
慶 

劉
孟
義 

常
務
委
員
關
耀
崇 
劉
煥
堯 

張
培
遇

.趙
燮
初 

主 

席
關
耀
崇

， 

候
補
執
委
關
耀
南 
關
崇
暖 
趙
安
綸 

"
趙
應
逃 

張 

繼 

監
察
委
員
劉
孔
正 

劉
携
關
國
敗
 

趙
安
綸 
關
國
瀚 

• 

候
補
睛
察
關
勳
和 
劉
礼
樞 
關
崇
沾 

中
文
主
任
劉
孟
義

科
員
翻
伯
顯 
劉
孔
樞 

張
餘
慶 

西
文
滞
一
霍
享

科
崑■

崇
沾 
劉
耀
寬 
趙
社
琨 

關
宗
武

埋
財
主
任
崩
邦
健 

.
^
<
^
崇
頴 
趙
邦
立 
關
耀
祟 

關
勳
和

交
際
主
任
關
宗
武

科IM
^

炳
文 

劉
炳
才 
劉
雲
伯 

宣
傳
主
任
張
培
禧

科
員
關
耀
箱 

劉
金
活 

趙
淸
潤 

關
傳
遠
，

調
查
主
任
關
勳
銳 

科
昌
制
希
彬 

趙
開
籍 
關
遠
榮 

趙
益
聯

催
收
主
供.趙
安
綸

科
員
趙
安
綽 

關
崇
暖 

趙
汝
遣 

眼 

琛

核
敷
員
關
國
偉
 

關
勳
和 

龍岡公所實業部職員

正 
總 
理
關
崇
頴 

正
理
財
劉
松
富
 

中
文
書
記
劉
孟
義 

西
文
書
記
關
崇
沾 

監 

督
趙
安
綸 

名
譽
篇
督
關
耀
崇 

董
事
局
長
張
培
遇

副
總
理
劉
煥
堯 

副
理
財
趙
卓
新

黄

事
劉
据
容 

張
洪
享 

關
崇
煖 

張
餘 
*-

劉
帝
雄 

張
明
慈 

劉
携
關
崇
貯
 

關
若
愚 

張
秋
成

中
華
民
國
三
拾
六
年

元
月
廿
四
日

1^#^
^3^̂

^

^
^
^
^
^
^
^
^
^
^
 

民
國 价
六
年
職
員
一 
覽
衷 

執
行
委
員
文
甫
、
儉
傳 
潮
衍 
生
元 

帝
靑 
漢
魂 
家
鼐 
公
感 

煥
屛 
寶
珊 
少
波 

木
榮 

昭
立 

啟
莊 
淵
偉 

重
敏 

仕
洲 

景
仁 

光
漢 

常
務
委
員
公
禮

候
補
執
委
子
文 
樹
柏 

世
滚 

振
三 

總
務
科
長
儉
傳 
科
員
，少
波 

仕
洲 

西
文
科
長
文
甫 

科
員 

生
元 
寶
珊 

理
財
科
長
煥
屛 

科
員 

潮
衍 
漢
魂 

核
數
科
長
生
元 

科
員 
敗
莊 
衞
靑 

監
察
委
員
世
穗 
錦
成 

敬
三 

恭
禧 

錦
帆 
蘭
岳 
堃
俠 

候
補
監
委
紀
杰 
彩
璣 
祖
德

^

^

^

^

^

 

展
:̂̂

:̂:&̂
^̂
^
轸
^

^

^

^

一
^̂
^̂

■̂

i

^

^

、一一̂

民
外
交
之
重
要
也
。願
我
華
僑.黑

 
一 

，
於
下
次
(
卽
二
月
二
日
晚)
廢
除
一 

"
四
士
哥
例
運
動
委
會
開
會
時9

已
於
一

t
u
r
n
 

$

申
山
隆^g

鄕
曹 &
於
 

日 

下
午 $.
時A
假
座
竹
林
園
，舉
行
春
謙 

«

-

以
聯
絡
感
情
。各
界
勇
女
來

公
、昨
日
派
有
代
表
出"席
者
固
須
依
時
出
賓
會
員
♦
踴
躍.參
加.助
慶
一
首
由
宣
布

席
。於
昨
日
未
及.派
代
表
者
•
更
須 

補
派
代
表
・
以
表
示
我
民
氣
磅
礴
。 

•

人
心
團
結
•
鎔
碎
金
而
爲
佛
一
集
衆
. 

青
以
股
 

I* "
断
箕
成
功
•
促
典
實
現 

"
曹
記
^
&
1
也
・ 

0
鄭
忠
鎏
會
世.噩耗 

本
報
今
朝
九
点
"
樱
明
敗
黨
部
電
話
■ 

一
報
吿
該
黨
部
主
席
鄭
忠
鋈
翁"
參
朝
一
 

三
點
•
在
勞
吆
醫
院
•
因
心
病
逝
世
。 

現
未
定
出
喪H
期
。
查
鄭
在
簾
任
酸.埠 

黨
社
经
職
•
人
品
純
良
。
費
謙
讓
。 

大
得
中
西
人
士
之
愛
戴•
現
年
七
十
餘 

歳
、
老
成
凋
謝
・
聞
者
営 6
悲
悼
不
勝 

，也
。0

林
族
歡
送
林
近
亭
君
紀
盛 

本
爵
林
西
河
總
堂
九
牧
公
所
。
以
鼓
堂 

所
歷
任
總
務
科
長
。
及.新
膺
中
國
國
民 

党
加
倉
大
總
支
部
駐
粤
通
訊
處
主
任
林 

近
亭
君
。
行
將
歸
國
。
特
於
昨
甘
六.日 

*

八
時
。
開
茶
會
飮
送
。
同
日
下
午 

六
時
・
在
白
宮
畳
館
設
筵
多
席
祖
餞
， 

情
况
空
前
熟
烈一

又
該
歡
送
會
中
"
與
. 

林
西
河
堂
會
業
部
新
任
董
事
宣
誓
就
職 

典
禮
合
併
舉
行
•
相
得
益
彰
•
用
弼
臣 

.
主
席
一
寰
舉
贊
禮
。
行
禮
如
儀
。卽
舉

員
劉
觀
亮
，
請
生
席
林
漢
華
•
宣
布
謙 

會
意
旨
。
隨
請
來
宣
演
説
者
。一
計
有
李 

乾
亨
。
黃
文
甫
■
盧
金
生
，
余
林
秀
萃 

女
士
。
林
漢
華
夫
人3
李
鰻
龍
夫
人
" 

一
張
禽
蓮
等
君
。發
痺
偉
論
一
語
皆
中
肯 

。
末
由
蔡
卓
斌
致
謝
詞
・
飮
至
七
時
。 

盡
興
而
歸
•
洵
盛
會
云 -

◎
市
長
已
出
醫
院
什
家
休
息 

麥

I!) 
長
入
聖
保
羅
醫
院
檢
驗
身
體
。
已 

出
醫
院
。
於
上
星
期
底
在
私
宅
休
息• 

至
星
期 
丁
朝
同
去
市
政
廳
辦
公
。
除
積 

極
進
行
其
整
頓
警
政
計
劃
外•
以
競
技 

運
動
委
員
會
對
於
埠
中
之
拳
術
比
賽
表 

演
一。有
舞
幣
之
嫌
疑
。
先
從
事
於
澈
底 

調
查
云
。

6
「
西
人
俱
樂
部
加
入
援
萃 

據
在
卑
詩
省
江
地
蘭
地
方
菓
牧
塲
主
人 

美
罅
氏
•
兼
某
電
影
明
星
擁
護
供
樂
部 

會
長
。
致
曲
援
華
募
捐
委
員
會
稱
。
爲 

加
入
援
華
會
分
子
起
見
。
鼓
俱
樂
部
將

向
其
會
員
約
二.

士

。
偵
探
隊
昨
晚
到
華
區
拘

昨
日
下
午
五
點
卅

。
偵
探
隊
長
暗

布
魯
斯
氏
•
協
同
隊
員
到
去
打
片
街
東 

某
地
点
拘
賭
•
當
拘
去
華
人
鄭
芝
養( 

.譯
音
)
，。
年
卅
八
歲
。控
以
開
賭
案
・

行
宣
誓
就
職
典
禮
，
禮
畢
•
有
善
聰
報
- 
7
一
一 
e

， 

吿
貫
對
部
咼
去
材
改
能
兄•
驚
兀
跟4一0

一
易
十
三
名
華
人
渔
以
聚
賭
案
，
。並
沒

收
拾
六
元
五
十
仙
暨
賭
具
云
。

0
市
警
衙
律
師
斯
吉
氏
辭
職 

市
警
衙
律
師
斯
吉
氏
已
辭
去
厥
職
・
茲 

.據
斯
吉
，氏
對
報
界
記
者
談
話
偶
。降
低 

值
管
值
探
隊
之
之
職
，
係
完
全
無
理

鎏
部
文
書
工
作
？
隨̂

^

大
會
。
一 

立
棠
致
歡
送
詞
、
主
席.譽
代
表
堂
所
 
一 

致
敬
程
儀
一
百
元
與
近
亭
君
。
另
遞
交 

各
兄
弟 8
 儀
數
百
•
贈
與
金
牌 - 
面
。 

以
爲
紀
念
：®
g
s
亭
君
作
臨
別
贈
言 

，
易
勉
精
鹼
團
結
。
仁
民
愛
物
。爲
人 

耋
社
會
造
福
•.
爲 8
 象
民
族
出
力
•
洋
- 

洋1
灑
■
娓
娓
動
聽
。粤
逸
如
，逸
. 

.川
。
立
富
。   

@
瑛
•
翰
元 
。
立
寬
，
善
" 

聰
、
西
屛 
»
源
、
翟

，装

•
璧 

傳
。
善
達
等1SW

1
殿
以
茶
曾
、
洵
足 

紀
云

’

‘
 

◎
陳
頴
川
總
堂
職
交
代
誌
員 

本
毋
陳
潁
川
總
堂
•
于
昨
廿
六
日
下
午 

八
時
。舉
行
新
舊
職
員
交
代
禮
。
昆
仲 

蒞
塲
者
囊
。
由
銳
明
司
儀
。
睛
全
体 

担
立
・
胃
旗
及
太
祖
妣
遺
像
行
三
鞠
 

躬
禮
。
次 向
新
舊
職
員
行 
一 
相
見
禮
• 

，復
坐
後
•
随
請
主
席
宜
題
就
位•
宣
布 

一
年̂
^
事
實
•
財
政
总
乾
。
宣
布
全

由
・
攵
與
警
長
麥
呢
.路
氏
暨
總
監
茂 

利
根
氏
會
議
後
•
探
悉
有
三
名
偵
探
隊 

長
• 
廿
名
值
探
將
被
降
職
。
係
有
才
能 

且
無
週
失
者
•
遂
與
茂
氏
商
量
其
他
辦 

法
•
但
茂
氏
完
全
予
以
拒
絕
，
不
允
再 

任
用
彼
等
•
本
人
對
警
長
說
•
将
破
降 

職
之
實
未
予
以
 S
會
爲
其
本
人
辯
護 

■
又
未
指
出
彼
等
之
過
失
。
是
爲
最
不 

公
平
。
不
應
採
行
降
職
步
驟
。
隨
後
麥 

市
長
召
見
本
人
•
與
之
會
談
一 
点
餘
鐘 

・
照
本
人
所
見
之
情
形
而
吿
之•
並
主 

張
除
非
有
吿
訴
事
情
。
則
不
可
執
行
降 

職
。
本
人
以
爲
廣
大
調
査
警
察
隊
。
亦 

非
必
要
云
•

0
四
十
名
中
學
生
不
領
車
照

年
進
支
數
目
。
將
銀
行
存
款
部
交
監
督
據
脚
踏
車
登
記
主
任
麥
唐
納
氏
報
吿
•

宜
談
。
較,對
符
合
。
書
記
報
吿
金
年
中 

西
來
往
文
件
。
核
數
炎
嵩
，報
吿
淸
算 

全
年
敏
目,相
符
。
由
主
席
頒
發
各
職
員 

證
書
• 
演
講
者
宜
顕
。
少
佳
，
品
乾
。 

宜
談
。
鴻
文
等
"
殿
以
茶
會
-
如
儀
握

約
看
四
十
名
中
學
學
生
，
係
有
單
車
者 

於
前
三
星
期
不
遵
守
命
令
於
卄
四
小
時 

內
6
領
取
登
記
證
・
因
近
來
降
雪•
交 

-
通
上
酸
生
阻
碍.。
至
昨
日
始
發
出
傳
票 

■
單
車
登
記
地
点
般
在
布
律
威
街
四
八 

•
二
號
門
牌
云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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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
點城華僑公所卅六年職員一鹭表

執
行
委
員 
爲
華
軒 

黃
中
流 
戚
炳
樞 
簧
撰
文 

—

嶋 
.朱
由
星
覇

馬
政
年

南
務
委
員 

馬
奉
軒 
黃
中
流 

候
補
執
行
委
員 
黄
作
民 
馬
能
友
「乐

盤
察
委
員 
余
琳
慶 
趙
龍
顧 

，候
補
監
察
委
員 
馬
才
詠 

文
書
科 

馬
漢
南 

馬
卓
之 

黃
豚
生

交
際
科 

馬
炳
樞 
馬
擢
 
.，會̂

:

禺
政
年 
黃
殷
根

公
債
科 

馬
政
年

慈
善
科 
藥
祝
平 

馬
儲
本

修
科
 

黃
崇
來 

馬
述
倫 

庶
務
科 
李
富
潤 
馬
恨
倫 

實
槃
侯 管
委
員 
馬
単
軒 
馬
政
年 
馬
漢
南

本
店
代
賣

飛
高
收
音
機
及
電
冰
櫃 

帝
巴
頓
收
音
機 
及
各
稲
電
器
具

1̂#

«»̂
 整 ■

一 
收 音 機

3

%

*: 

0:

:•
鳖

p

F

修
整
新
舊
收
音
機
及
各
種
電
器
具
一 ®

價
錢
相
宜
：
工
作
快
捷
妥
當
/

— 

， 

廣興公司鱗S
 黛
 

w
^ys:

東
二
五
三
號
。
酒
野
面
。電
話 M

A101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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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
豔美洲中國出入口商有限公司增設顔 

華僑旅運社
— 

M
 

啟
者
本
公
司
成
立
以
來
專
辦
理
出
入
口
曹
兼
接
理
僑
灌
所
幸
深
得
中
外
蟹

惠
顧
成
繡
甚
佳
現
又
鑒
於
海
外
歸
僑
日
公
司
爲
利
使
®
施

IF
特
在
版W 

華
僑
旅
運
社
凡
有
洋
船
抵
港
均
派
社
員
下
船
招

—

備
汽
車
運
輸
一 
切
蠹
一

胞
安
全
妥
當
僑
胞
如
有
委
涸
不
論
遠
近
本
公
司
境
能
送
到
府
上
以
副
諸̂

^
^
 

意
尙
望
僑
巡
留
意
焉

本
旅
社
印
備
招
紙
利
便
歸
僑
領
取
貼
于
行
李
俾
抵
港
時
以
易
認
辨
蠢 

惠
顧
帽
移
玉
本
公
司
或
廣
德
隆
合
勝
號
李
華
君
等
處
索
取
均
隨
尊

1!
餘 

厶
雲
埠
司
理 
周
幹
芬 
周
育
生 
馮
秀
欽 
吳
敗
鈞 
周
永
源
周k■

△
香
港
司
理 

馮
錦
泮 
黃
紹
棠 
周
興
業

Am
erica  -C

hina  Exports  Ltd.  

312  H
olden  Bldg*  

16  E
・ H

astings  Street,  

Vancouver"  B.  C
.

#
^
§
#

哥̂

應
洲TA

潮

A
m
erica  C

hina  Exports
‘l^j  

32  Boohaia  Stryid  St.  
恩̂
 ̂

H
ong  Kong.  

6hina・  

3

繊1̂ 

暮
®
『
：̂
^

淬I1
漆»
 雌

薈1

◎
駐
溫
哥
華
加
拿
大
華
裳I

爲
通
吿
事
一
本
會
辦
理
之
航
空
敕
國
美
金
券.，•

曾
駐
*

鎮
。
並B

6S

通
告
催
領
•
以
期
清
發
。
各
在
案
•
惟
查
未
經
换
殖
者
、
带
番
百
餘
备

會
自
應
依
照
原
議
・
將
競
項
未
經
換
領
之
券
・
賈
譽
*
以
清
手
續
一
簾
 

念
各
僑
胞
宫
日
激
於
救
國
熱
鹹
。因

而

曾

彙
6 
本
食
爲
顧
畲
胞
利^j

見
•
未
便
濾
行
繳
銷
•
所
以

1  
再
延
期
。
敬̂

^

，i

切
實
淸
發
起«

特
再
定
期
自
正
月
廿
六
日
起
至
二
月
拾
六H
止
、.僵
滞
白
卞
.午.二
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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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
止
・
派
員
在
木
會
蘋
領
•
務
仰
未
經
費
之
售
薛
施
上I
"

楼i^y

 

或
因
遺
失
正
式
收18

者
•
可
親
來
或
函
報 b
取XW

3^^@

，^^|

 

通
吿
辦
理
之
後
"
如
仍
放
棄
不
領
。
乃
係
自
麒b
轉
册
魯
■
«
各
知̂

^訂
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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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f.WB

■1
幾
迷
就
遭■

!-
避1.4
警
，：
室
修4
学
遍
鹏.；寿
爲
，啰
噂*

:/奪图
1t
磁
丁
尊
噌
螢
盡
發
域
盡/
您
樓
態
鑫̂

飞

R

敗
者
本
公
司
是
用
童
事
局
董
事
任
期
將 

滿
照
章
改
選
民
國
三
十
六
，年
董
事.局
新 

任
董
事
襄
辦
公
司
事
務
選
擧
票
經
分
寄 

各
埠
江
夏
分
堂
及
通
訊
處
以
便
股
東
就 

君
就
地
投
票
選
舉
選
妥
後
請.將
選
票
固 

封
信
面
寫
明
係
選
舉
票
在
於
本
年
元
月
」 

w
一 
日
以
前
寄
同
本
公
司
彙
収
以
便
於. 

二
月
二
日
在
本
公
司
大
禮
堂
當
衆
閥
票 
一 

切
勿
延
懐
爲
禱

雲
埠
黃
江
夏
堂
實
業
有
限
公

91 啟
； 

中
事
民
國
三
十
六
年 
亠
兀
月
十
一
日

辦
到
大
，帮
豪
靚
新
造
瓜
書
学
^
1
 

椰
菜
洋
葱
頭
等
均
是
早
来̂

<

人
農

家
請
早
來■
以
免.向
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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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
覺
得
精
神
不
疊
 

凡
男
界
年
齡
由
川
至
六
十
一1
精N.
不
振
一 

者
最
令
服
本
號
之
特
製•■
「
珉
拿
丸
」 

M
enna  Tablets  

此
丸
確
有
返
老
還 

童
奇
功
於
迅
速
期
間
能
使
精
神
振
奮
志 

力
-
新
有
此
如
靑
年
時
加
倍
强
健
氣
力 

前
後
眞
若
兩
人 
小
盒
二
元 
大
盒
五
元 

如
蒙
賜
顧 
藥
費
先
惠 
一

PAR
IS  

C
O
.  

3】2x  

M
clnfyre  

Block  

W
innipeg"  

M
an,  

匐

^

^

6
6
^
一 

敢
者
本
總
堂
爲
整
頓
堂
務
■
及
明
瞭
各 

會
員
名
字
，
籍
貫
，
及
現
居
何
址
，
以
一 

便
聯
絡
親
誼
。 
切,實
保
護
起
見
、
特
於 
一 

元
旦
開
紀
念
會
時
・
開
全
體.代
甯
席
 

大
會
議
決
。
凡
屬
善
堂
會
員
。
一 
律 

從
新
登
記
♦
對
于
此
項
登
記
，
不
另
收 

費
。
如
己
遵
章
繳
足
基
金
開
墓
費
。
常 

年
經
費
者
。
卽
由
本
總
堂
發
給
登
記
證
一 

爲
據
•
卽
能
享
受
本
總
堂
丁
切
權
利
， 

如
有
積
欠
年
費
及
開
慕
費
者
。
必
須
如 

數
繳
足
-
由
本
總
堂
給
囘
登
記
証
爲
據
一 

。
方
能
享
受
本
總
堂
一 
切
權
利
•
又
同 

時
議
决
徵
求
新
會
員
•
限
期
由
本
年
元 

月
十
五
日
起
。
至
十
月
十
五
日
止
。
誠 

恐
各
埠
昆
仲
未
及
週
知
。
用
特
登
報
通 

吿
。
凡
我
旅
加
昆
仲
。
如
繳
納
年
費
。 

及
欲
入
會
者
•
仰
卽
將
欵
繳
交
本
總
堂 

j
派
駐
筋
埠
催
收
員
收
。
或
直
接
付
來
本 

總
堂
收
・
均
隨
尊
便
。
此
佈
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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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a 签®ew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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»

轍

工

否
貿W
客
界
牖
團
簷
・
龄
駭
日
幅
座
) 

中
華
會
館 
•.舉
行
全
僑
大
會
♦ 
情
形
至 

爲
熱
烈 ,•
爲
近
年
來
所
罕
見
・
計
到
各

僑
瘤
代
表
五
十
餘
人
・
、另
各
售
套
加
. 

濟
濟
一
堂
・
座
無
餘
隙
一

者
極
衆
。

■
站
立
者
無
數
。
境
國
善
禮
:
其
〔 

秩
序
期
次
：
旨

篆

趨

立
..
咼

僵

」 

，行
一
一
爾
朝
禮？@

®
w

a^*

:
一 

陳
宜
顯
■
孫

豪

、. 3
 君
就
使
.  

«

衆 - 

復
，坐
。®
請
暮
靑
宣
布
開
會
理
由
， 

、■
請
陳
宜
顯
將
擬
定
之
亀
稿
及
賞
言
提. 

出#,
論
。
「
中
斉
*

宜
曾
，
由
林 

翰
元
宣
讀
、
英
文
電
稿
由
簡
建
平
宣
讀 - 

。電
稿
七
眼
。
一
致
质
府
主
席
蔣
介
石 

•
一 
致
加
首
相
：
一 
致
加
國
會
。
一 
致 

，加
外
交
長
、
一 
致
加
移
民
部
長
。
一 
致
. 

暮
亜
夫
党
籍
。
一 
致
保
守
進
步
黨 

領
袖 
”
 
當
衆
硏
究
。
一 
一 通
過 
。㊄

請 
一 

黄
領
事
蔭
餘
演
講
•
公
請
僑
務
視
察
員
一 

周
漢
僵
講
、④
宙
孫«
^

謝
.•
乃 

如
儀
散
會
。
散
會
後
。
卽
開
僑
團
代
表. 

臨
時
會
議
・
営
衆
加
臨
時
圭
席
黃
衞
 

靑
。
臨
時
書
記
林
翰
元
。̂

^

各 

案
如
左
。

㊀
組
織
廢
除
四=
.
苛
例
運
動
委
肾
會
。 

卽
日
成
立
亩
各
團
体
代
表
爲
姜
員
。 

各
爆
体
有
於
酸
日
未
及
派
代
表
出
席
者

。
請
於.下
次
會
議
一

9

組
織
法 
一 殷
常
務
委
員
三
人
。4
体

成
卽.由
主
醫
黃
衞
靑
..
陳
宜
强

。

孫
詠
秋
。
三
君
充
當
。
又
由
公
衆
鲁
 

文
書
主
任
林
翰
元•
科
員̂

^

祐 

建
平
。
書

天
"
皆

看

。
交
際
主
任 

一
黃
斎
。替
簡
國
安
。董
坤
诙
。馬 

<
$

・
王
孽
進•
宣
傅
主
任
何
榮
琛
• 

科

M-
周
靈
•
林
恩
澤2
梁
緝
光
。馬
國 

冠
。
財
政
主
任
蔣
安
翹
。
科
員
林
立
棠 

。*
潮
衍
。曹
英
定
。■

平
。 

@
臨
時
費
用
*
由
國
民
毒
支
部
先
行
 

墊
支
•
隨
後
設
法
籌
捐
補
還
。 

旧
簿
欵
癖
法
•
由
各
團
体
樂
助
。
如
不 

足
時
•
然
替
再
行
酸
法
籌
捐
。
請
各
團 

体
•
先
行
預
早
商
定
捐
助
多
少
。於
下 

次
會
議
時
。
交
出
席
代
表
携
來
•
計
卽 

一
叢
捐
者
・
台
山
會
館
。
林
西
河
總
堂 

九
牧
公
所
。
岡
州
總
會
館
毎
捐
十
五
元 

②
下
次
會
議H
期
。一
經
衆
決
定
於
一
一
月 

一
日(
卽
星
期
六
)
晚
九
点
•
地
址
中 

率
會
館
■

此
事
不
止
關
係
我
全
加
華
僑
本
身
。 

父
母
妻
子
，
窗
連
及
-
亦
不
止
關
， 

係
一
時
利
益
。
永
久
亦
有
福
利
•
亦 

不
止
關
係
我   

»
僑
•
對
於
我
中
國
國 

沐
及
通
商
羣
。
至
爲
重
大
。
且
在 

於
今
日
公
理
昭
彭
時
期
。
和
平
互
助 

^
^

。
不
容
有
狹
義
自
私
之
行
爲
。 

加
政
府
已
有
取
消
苛
例
之
消
息
。
加 

人
亦
有
互
助
之
聲
援
。
我

—

亦
有 

，
雏
要
涉
之
工
僧
，
惟
是
國
家
以
人

符

施

普
e
亓
當
冃
 ̂
^
^
^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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